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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07 年《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突

发事件应对有法可依。这其中，突发环境事件频发已

被公众视为习以为常的现象。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

发现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机并不仅限于事件本身，

还在于事件应对过程及结束后衍生出的社会性后果 [1]。

本文通过对 2005 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我国突发

环境事件应对中的异常现象进行梳理，发现大量谣言

导致公众的选择具有明显的集体行为特征并呈现出非

理性特质（表 1）。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了我国部分地

区“抢盐”风潮，虽未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环境与社

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但对我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提

出了新挑战。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伴随着事件的发展通常会

出现大量谣言。科学技术信息无法通过正式渠道被获

得或信息供应不足时，谣言便会逐渐占据传播高地，

填补人们的信息饥渴。谣言给社会秩序带来混乱的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突发环境事件的正常应

对。环境事件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如议题逐渐从抽

象变为具体、表现形式从个体化发展到组织化、活动

的空间从虚拟走向现实等 [8]。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

完全的信息公开能否减少或降低谣言发生的概率及其

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从已有突发环境事件来看，政

府及相关部门开展的信息公开并不能充分满足公众对

信息的需求。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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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代表性突发环境事件及不利影响

时间 突发环境事件 谣言内容 / 产生手法 集体行为 / 后果

2005 年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停水与地震有关 引发哈尔滨市民抢水并连夜外逃 [2]

2007 年 厦门 PX 事件
PX 为剧毒物质，其能够造成的损害不弱于原子弹爆炸所

产生的危害

形成了“反对 PX，保卫厦门”的民意，厦门百万市民通

过和平的理性的“散步”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3]

2010 年 紫金矿业污染案 暴雨导致严重渗漏，污染汀江水 事件发生 9 天后才向社会公布 [4]

2010 年 响水化工厂事故 化工厂要爆炸 响水一万多民众大逃亡，甚至造成当地出租车价格猛涨 [5]

2014 年 天津滨海爆炸案
网络求助信息被“移花接木”，“如寻找奇家乐，妈妈伤

得很严重，想最后见她一面”等
挤占了大量社会信息资源 [6]

2019 年 响水化工厂爆炸案

18 名消防员因吸入大量致癌气体牺牲；2 月 11 日，央

视报道盐城流传化工厂要爆炸的消息系谣言，没想到 40

天后真的发生了爆炸

被有关部门证实这些都是谣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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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息公开，会造成环境管理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公众等参与力量不能很好地了解和掌握相

关信息，导致事件的演化式发展，最终产生重大社会

影响。规制机构若无视信息公开活动的实施及效果，

则易引发“邻避效应”等挑战。

考察历次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发布的效果

时，笔者发现大部分谣言短期内会得到澄清，公众

也积极地选择相信政府及有关部门，此时会降低突发

环境事件应对难度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政府部

门、企事业单位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自身所掌握的环境

信息，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相应主体的知情权。因此我

们需要从法律层面对信息公开进行强化建设，为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撑。

2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的现状

现行《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文件就信息公开作了规定。通过

对这些规定及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了

解和掌握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规定及实施状

况等。

2.1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的立法现状

在环境法律体系中，涉及信息公开的法律文件可

以分为污染防治类、自然资源类、安全管理类以及其

他法律文件①。当前污染防治类法律中规定了信息公

开的基本要求②；信息公开的实施机构③；信息公开的

具体内容，如排放种类、排放浓度、排放方式等；违

反信息公开法律规定的不利后果④；等等。以《突发

事件应对法》为代表，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突发

事件应对规范性文件规定了信息公开的内容。这部法

律的调整对象包括四类突发事件⑤，未对非常规突发

事件的应急管理做出实质性规定 [9]。相关规定涉及突

发事件信息系统建立、信息报告机制等内容⑥。虽然

不同法律所规定的信息公开对象及内容不一样，应对

措施也不同，但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信息公开的现实

要求。

2.2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的实施现状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已经取得了重要成绩，如生态

环境部网站发布动态实时城市空气质量（AQI 日报

与时报）、实时地表水水质、行政执法信息（含行政

处罚信息）等；年度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涉及年

度内中国大气、水、土壤、城市地表水、海洋环境质

量状况等）；重要政策法律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审批信息；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报告；年度政府信

息公开报告等。生态环境部通过生态环境部网站、中

国环境报、“两微”平台、生态环境部公报、手机客

户端等方式进行信息发布，发布的信息中包括了突发

环境事件信息。我国政府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方

面的规范性文件⑦，就信息公开进行规定⑧。部分地

方政府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规范性文

件，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信息公开提供依据。整体

上看，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取得了巨大进步。企业

环境信息公开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绩。不少企业在其

网站上公布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污染物种类、浓度及防

护措施等，为环境保护及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提供信息

支撑。

突发环境事件爆发时，受信息收集以及发布程序

等规定要求，信息发布相对迟缓，甚至存在信息不真

实等情形。发生在多地的环境污染事件⑨，皆因信息

瞒报或者迟报产生了大规模群体性抗议活动 [10]。在天

津滨海新区化学品爆炸事故中，政府在事故发生后很

①  我国污染防治类规范性法律文件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正）、《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 年修正）、《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等；自然资源类法律文件如《森林法》《种子法》（2015 年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 年修订）等；安全管理类规范性
文件如《气象法》（2016 年修订）、《海上交通安全法》（2016 年修订）等；其他法律文件如《防洪法》（2016 年修订）、《水法》（2016
年修订）、《防沙治沙法》（2018 年修订）、《防震减灾法》《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等。

②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条、第二十条；《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七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五条；《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条；
《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九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六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三条。

③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条、第五十三条；《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七条；《土壤污染防
治法》第八十一条。

④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八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土壤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五条。

⑤  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规定了四类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
事件。事故、灾难中包括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⑥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等。
⑦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
⑧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3.2.2、3.2.3、3.3、4.2.6 节。
⑨  这些事件包括 2005 年吉林松花江水污染、2010 年紫金矿业污染、2011 年浙江德清铅超标、2012 年广西河池镉污染及山西长治苯胺泄

漏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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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发布正式消息，也引起媒体和公众

的广泛质疑：“流言在散步，官微在沉睡？”应对突

发环境事件时会存在虚假信息满天飞的情况。虚假信

息给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带来了较强的不良影响。

部分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

内发生的包括危险化学品、交通事故等在内可能引发

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发布满足了信息公

开的要求，但多是信息简报（内容包括事件类型、产

生的危害程度、处理措施以及环境影响等）或者是情

况通报。虽然这种形式的信息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保障公众知情权，但是内容较为简洁，信息公开程度

及效果仍需进一步提升。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

上，政府的信息供给与公众的信息需求很难有效地进

行对接 [11]。

3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存在的困境

对信息公开现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突发环

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存在的不足。我国突发环境事

件应对中信息公开困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法律层面：无法为信息公开提供制度支撑

3.1.1 信息公开制度操作性不足

现实中信息公开，除按照法律规定主动公开信息

之外，部分还需要有关主体依照法律程序向主管部门

或企业申请信息公开。从操作效果来说，尚不能完全

满足信息公开的实际需要。公众对特定环境资源开发

利用以及环境治理所持有的观点和意见并未被纳入主

动公开的范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环

境影响评价机构需要就被评估对象主动征求公众意见

和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规定明确地将公众意见

作为信息公开的对象。

就环境治理来说，单一的政府命令控制型模式环

境治理效果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当前的制度是基于信

息公开的法理而设定的单向的、以行政为中心的环境

信息公开，这不同于双向的信息交流 [12]。在环境治理

中，多中心治理模式成为新形势下环境治理的模式。

多中心治理需要进一步强化多主体在治理环境中的作

用，而信息公开成为重要的前提性要件。信息的公开

与反馈会影响到不同主体对相关信息的认知，也会直

接影响到环境治理的效果。当前我国政府管理体系在

运转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公开等不足，可能会引发应急

管理中资源浪费以及应急效果低下等问题，从而降低

政府公信力 [13]。

3.1.2 信息公开的内容难以理解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所收集的环境信息是以大量数

据形式呈现的。只有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才能更

好地了解和掌握环境治理状况。这需要具有专业知识

的专家学者完成数据解读工作。没有数据参考阈值辅

助时，公众在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或者是未掌握专业知

识的情况下很难理解相关数据的内涵，也很难有效地

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进展。在专家学者未能就相

关数据向公众进行系统解读时，公众受自身限制或者

是未能有效地了解和掌握专家就特定问题的解读时，

将会对环境治理问题形成带有偏差的见解，不利于全

面准确地理解环境治理的实际成果。发生在我国多地

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环境信息公开

简单化，导致了专家及公众无法全面理解对方的意见

和观点而产生分歧。如何降低邻避效应在不同地方发

生的频次及可能造成的各种损害，提高公众对该项目

的理性认知而不是简单地直接否定，已成为在应对突

发环境事件过程中以及日常环境管理活动中不可忽视

的一个问题 [8]。

3.1.3 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全面

天津滨海爆炸案发生后，各界对引发爆炸的原因

分析产生了纷争。产生纷争的原因在于事前、事中以

及事后未及时准确地将案情进行公布。我国法律规定

了信息公开的基本要求，实践中部分企业只是按照法

律规定的最低要求来实施信息公开，那些可能直接污

染或破坏环境方面的信息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公开。以

天津滨海爆炸案为例，相关企业在进出口危险化学品

时未及时充分地向港区管理部门申报贮存的危险化学

品种类、贮存方式等。起火时消防部门未能充分了解

相关信息并采取了不适当的消防方式，从而产生连锁

式反应，最终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2019
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涉及生态环境保护①。

这些内容对环境信息公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也要

受到有关国家秘密、商业机密方面规定的约束。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日常监管信息公开似乎仍然缺乏有效

的规定。

3.2 社会治理层面：谣言与集体行为并存

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了解事件真相以及其他

内容的需求急剧增加；各种流言、传言和谣言也会随

①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十二项、十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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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产生。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会产生很多杂乱信息

杂音，给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带来了严重的干扰，使得

政府及部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未能达

到预想的效果。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政府

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介入延迟无法及时应对，从而

产生重大破坏性影响；另一方面，受突发环境事件影

响的公众在第一时间内未能得到来自政府及企业发布

的事件权威信息。突发环境事件蔓延过程中产生了许

多信号杂音，这些信号杂音会导致受突发环境事件困

扰的公众对政府与有关部门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

所采取的措施及实际效果产生疑问。最终导致即便政

府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依然无法达到公众对政府

应对突发事件的期待。

3.2.1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对集体行为关注不够

社会发展过程中，信息传播媒介形式呈现多样

化，社会公众信息需求量逐渐加大，传统的社交媒介

未能结合社会转型进行调适时，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充

当了信息发布、传播的主体。受自身专业知识、信息

量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自媒体在发布信息时，无法有

效地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充分调查与核实。公众

受自身所掌握的信息限制，对日渐增长的人类与生态

健康风险以及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不断强化。在这个

阶段，对科学技术的“污名化”表达越来越显著。事

件发生后，媒体对一些危机事故或对危险情况的报道

呈现出放大性特征，特别是某些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对

人体及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14]。此时是谣言产生和广

泛传播的重要节点和发酵期，而谣言若未得到及时关

注与澄清，将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导致社会

公众在选择时，会选择不利于突发环境事件有效应对

及后续处理的集体行为①。当公众的选择呈现出重大

倾向性时，可能会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产生负面影

响，并影响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实际效果。

3.2.2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尚需进一步完善

突发环境事件的有效应对需要借助政府引入新的社

会治理手段，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科层制政府所惯常

采用的“压力—反应”模式。当我们对已有的突发环境

事件及其应对过程进行回顾时，会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应

对初期就会出现各种谣言。在科层制政府管理体制下，

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涉事企业或者地方政府按照相

关规定将有关信息层层上报直至最高层级，然后由高层

新闻机构进行信息公开。这段时间恰恰是谣言发酵与快

速传播阶段，谣言的快速传播将不利于事件真相为广大

公众所接受，这些谣言或流言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上

的恐慌，给突发环境事件的治理增加难度，不利于突发

环境事件应对及社会正常秩序的恢复。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在传统媒体传播信息的同

时，新媒体、自媒体也开始传播。在传播技术以及传

播主体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信息传播快速而多

样，信息总量过多甚至泛滥。新媒体信息传播主体

的非专业化、信息把关的缺失和弱化，会导致信息传

播碎片化。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使各种负面信息快速散

布，甚至是不断地放大，特定情形下会引发公众对特

定问题情绪化的宣泄，并产生次生性社会危机 [15]。媒

体在引导公众通过信息收集与学习并进行风险认知、

决策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构建起风险，并且其自身也

成为风险制造环节的一部分 [16]。目前许多媒体对突发

事件进行报道时，刻意关注某些问题，并将新闻报道

集中在这些问题上，易使公众获取到片面信息，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对该事件的认知偏差，甚至引发

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17]。

信息沟通是一个包括了个体差异、社会环境、社

会网络结构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相互联系的复杂交互式

系统。有效的信息沟通，既可以减少谣言的传播，也

可以帮助公众在灾害中采取正确的自我保护行动 [18]。

信息沟通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反复性、多重性、复杂性

等特征 [19]。在日常管理中，为满足信息公开需要，政

府需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一

旦发生突发情况，政府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如实地公布

相关信息 [20]。理想状态下的信息沟通，应该是在政

府、企业等主体之间进行平等地交流，政府要发挥引

导作用，借助各种沟通方式与途径实现信息之间的传

播与互动，在不同主体间建立起一种对话机制，尽可

能地减少公众被动接受信息的情形，以影响和改变公

众对风险的感知 [21]。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政府在未

掌握较丰富信息情况下，不能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

也不能很准确地判定响应级别。事实上这种延迟易导

致网络舆情不断升级与恶化。此时网络舆情所造成的

次生危害波及范围越广，影响程度也就越高 [22]。

4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完善的途径

突发环境事件在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的同时也对

①  当一个信息杂音或谣言在适当条件下进行散布时，公众受自身知识等多方面条件影响，可能会在谣言的影响下采取一些过激措施，进而
形成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低组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对共同影响或刺激做出反应而发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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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例如，强化治理手段的建

设，通过信息公开来获取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并调整已

有偏见或认知障碍等。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需要一

方面强化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定以及实践；另一方面研

究谣言传播及其可能的后果并加以应对。

4.1 完善信息公开方面的系统性法律规定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只有真实充足有效的信息才能更好地辅助突发环

境事件应对。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

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完善制度的主体、客体、程序

等。同时，应在原有信息公开主体的基础上扩充能够

发表自己意见和建议的主体，如非政府组织、社会团

体等。对信息公开的对象及内容，在公开时需要特别

强调那些可能引起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等行为所具有

的相关信息，也应当涉及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政策

文件、规划文件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

人隐私的除外。此外，强化对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评

估，对信息公开制度及具体操作实践进行评估，将评

估结果作为修正和完善相关法律内容的基础，为后续

进一步建设信息公开制度提供方向和思路。

4.2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容

突发事件应对中若不能对舆论进行有效回应可能

会引发群体事件。有效的回应需要明确信息公开的主

体、对象、程序等相关要素。

4.2.1 明确公开主体的权利义务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力量主要包括政府及应急部

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等。它们在突发环境事件

应对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应将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主

体作为信息公开主体，并要求其按照规范性文件规定

及时公开信息。

作为权威信息掌握者的政府，应及时向社会公众

提供与该事件有关的真实准确信息，以便人们尽快了

解和掌握事实真相并进行各种防范，从而尽可能地减

少谣言散播和损失，同时也便于人们准确理解应急主

体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23]。作为公开主体之一的政府及

应急部门，需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突发

环境事件应对预案。首先，按照预案承担信息收集任

务的应急部门应当及时派专人收集和事件相关的各种

信息，并按照不同的类别和要求进行整理，为后续信

息发布及事件应对提供最新最全面的素材；其次，政

府应当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对预案的要求由新闻发言

人或者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主要负责人利用新闻发布

会、案情通报等方式召集新闻媒体、自媒体进行突发

环境事件信息的初次发布，并及时发布后续信息。与

此同时，政府还需要持续收集与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有

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既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时所采

取的行为及后续信息，也包括非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时

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及时汇总整理，必要时可借助

信息数据库等方式来进行，为后续信息发布提供有效

条件。此外，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应急部门可通过

模型建构、后期评估等方式对信息公开进行评估并将

评估结果向社会进行公开；将信息公开纳入日常信息

管理中来，并定期进行信息更新与评估。

作为信息公开主体之一的企业直接承担信息公开

义务。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信息可能会

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相关企

业应及时按照法定程序主动向主管部门及社会公开其

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与环境治理有关的各项信息

（而非只是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最低限度地公开），并定

期进行更新。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企业需要将其应对

措施及可能产生的结果通过新闻媒体及自媒体等方式

向社会进行公开，并对应急信息进行及时更新。在非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时期，企业还需要定期向应急管理

部门汇报其生产经营中新出现的信息并及时进行自我

更新，借助媒体等途径向社会进行公开。

此外，政府部门需要在信息公开基础上主动收

集、整理信息接收主体——公民和社会组织对突发环

境事件所持有的意见和建议等。公众在面对突发环境

事件时往往掌握了一定资料，且部分资料属于未被突

发环境事件应对主体直接掌握的信息。因此，需要将

公众作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收集的来源主体之一。由

公众对其所掌握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进行公开，并表

达自己对特定问题与信息的观点和意见，可为突发环

境事件应对提供有效的参考。公众参与信息公开是维

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需要公众积极

有效地参与到信息公开活动中。在收集公众针对突发

环境事件应对所持有的观点和意见时，被收集的信息

可能会涉及公民个人信息。在对不特定多数群体进行

意见收集和整理时，相关部门需要对个人隐私进行严

格保密，并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类型化整理，在此基

础上方可对相关信息进行公开、评估与利用。

4.2.2 信息公开对象的细化

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信息公开的内容是可能

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产生影响的信息。对此，需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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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府及应急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公民

个人等在内的多数主体作为信息公开的主体，分别将

各自所掌握的信息按照规范性文件所确立的基本要求

及程序、途径等内容按照“全面有效公开”的基本原

则进行有效的公开，并确定信息公开的任务和内容。

此外，若要实现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最佳效果，后期

还需要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信息进行系统的梳理与

汇总，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进行回顾与整理，以

寻找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为后续

的环境治理及潜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提供参考。此

外，还可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企事业单位环境

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中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主体

进行强制规定，明确公开的途径、时限等，并要求相

关主体制定并公布各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2.3 公开程序的细致化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需要细化信息公开

的程序。首先，应由信息公开主体就其所掌握的信息

按照规定的时间、途径和程序等进行公开。其中，信

息接收主体应对信息进行接收和确认并进行分析。其

次，由信息发布主体按照法律程序向信息接收主体征

集相关活动与信息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应明确信息

征求活动的组织者以及主持者，并确立征求目标、征

求对象以及征求活动的要求等内容，专门组织对信息

接收主体所持有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咨询与征询。最

后，由突发环境事件应对部门对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

进一步的整理、分析，并结合具体实际情况进行考

察，为后续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提供有效的参考。此

外，信息公开程序要根据不同时期进行分类。非突发

事件应对期内的信息公开需要按照目前有关法律文件

所确定的相关程序等内容进行；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

及完成后的信息公开应当坚持“及时公开、准确公

开”原则，在第一时间有效完成。

4.3 强化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社会治理的研究

社会转型期间新老问题叠加，各方主体均应采取

各种措施对信息传播与集体行为进行研究，寻找出其

发生发展机理以更好应对现实需要。

4.3.1 研究信息公开及传播机制

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中，媒体是应急组织有机体

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其中的一环，媒体一方

面需要利用自身条件收集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政府

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为妥善处理突发环境事

件创造有利条件 [24]。现代社会中，各种新媒体手段不

断出现与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充足大量的信息，也造

成公众被信息淹没不知该如何有效选择信息。这种情

况要求信息发布主体与信息接收主体能够选择合适的

方式来满足自己对信息的知情权。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信息的准确传播需要得

到足够充分的关注。各种自媒体承担了大量的信息传

播任务，而在传播过程中自媒体无法有效地对自身所

传播的信息内容进行核实①。若放任这种媒体信息发

布机制则可能在带来信息泛滥的同时也会带来各种谣

言、流言，从而严重扰乱视听，甚至影响社会正常运

转。因此，需采取措施改善这种媒体信息发布机制，

使传统或主流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

等）成为公民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这就要求传

统或主流媒体需要高度重视舆论导向并做好信息传递

与发布服务，以增强社会的安定 [25]。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需要对信息公开及传播机制进

行有效的研究。当代信息传播机制包括信息传播的形

式、方法及流程等要素。信息传播媒介方式的多样

化决定了信息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信息传播的形式

包括传统媒体传播形式和新媒体传播形式。传统媒体

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期刊、杂志等，传统信息传

播形式对公众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需要特别关

注新媒体传播形式。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广

泛性、迅速性等特点。新媒体传播方式是以个人或者

是单个信息持有主体为中心，借助自媒体将自己掌握

或了解的信息进行发布或转播、传播。在传播流程方

面，由信息掌握主体借助传播方式、方法将信息向外

进行传播。当信息主体完成信息发布后，由信息传播

媒体进行信息传播。信息接收主体基于个人兴趣爱好

等因素对信息进行接收，并完成信息的了解、掌握和

认知活动。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多数为单向型的信息

传播流程，而新媒体传播形式则为交互式传播流程。

在新媒体传播形式下，信息的发布主体同时也是信息

的接收主体。信息的发布主体与接收主体在一定意义

上开始模糊。为了保证信息传播的准确性，需要结合

具体现实条件研究和明确传播主体、传播媒介所承担

的权利义务内容，明确不同环节主体的权利义务关

系，从而更好地推动信息传播。

4.3.2 研究异常社会行为为治理提供有效的参考

如果掌握信息的权威部门在面对异常情形时未能

①  目前社交媒体之一的微信在使用过程中传播的部分信息亦出现这种情况。为了应对相应的问题，微信官方应定期对特定信息进行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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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全面地向公众及其他部门通报信息，那么会造成

准确信息传播的空白。其他非权威或非主流的信息就

会自动填补信息缺失所造成的各种空白，形成强大的

信息流。此时所传播的部分信息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

程度上的夸大事实、虚假情形。对于这种情况，最稳

妥的办法就是向公众提供一个便捷的获取权威准确信

息的渠道，通过权威信息的发布来阻止不实消息的以

讹传讹，以免造成更大规模的恐慌和社会不稳定因

素 [26]。突发事件给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媒体及公

众在内的社会主体带来了各种挑战。面对这种挑战，

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回应，在危机爆发时会导致政府的

公信力下降，从而影响政府管理效果。如果媒体没有

及时收集相关信息也未能架设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则

会使信息匮乏的公众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尤为艰难 [23]。

为降低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需要

采取预防性措施来应对潜在的问题。针对可能发生的

社会异常行为，特别是突发环境事件中的异常行为进

行研究，如谣言与集体行为等。通过研究，找到信息

发布、传播以及接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息瑕疵或信

息杂音等。面对信息杂音时，不同的社会主体基于科

学知识以及其他因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分析、研判

各自选择所产生的效果，并设置预防性措施与应对手

段等，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提供有效的前提和基础。

此外，可以借助网络舆情监控与分析来加强对社

会异常行为的研究。强化网络舆情监控与分析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消解因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导致的非理性集

体行为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

作的开展与完成创造有利条件。在完善信息公开的基

础上，政府日常管理活动中要以网络舆情动向为关注

重点，搜集、整理和分析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组织

包括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在内的舆情管理和应对评估

团队对不同种类不同内容的舆情进行分析和判断，并

对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后果进行科学评估。此外，政府

还需利用多种途径与方式回应来自民众的关切，以最

大限度地消除民众的猜疑和误解，从而形成有利于事

件解决的舆论氛围 [15]。

5 结语

强化信息公开可为突发性环境事件应对提供有效

的信息支撑。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既要通过包

括法律在内的多种途径来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也要对

异常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创

造有利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结

束后，还需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特别是信息公开问题进行反思，并在后续活动中进行

有效的反馈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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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WEI Lele
(ShiLiang School of Law,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requent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China have brought serious adverse effects to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not timely 
and sufficient, and the response to rumors is not timely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he widespread existe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rumors makes it difficult to maximize the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This situation i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legal provisions and practice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In this regard, systematic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harm caused by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rumors in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ubjects, clarify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ocedures and objects.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rumors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to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responding to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Keyword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rumor; legal system


